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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徐先生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该博
主的短视频账号。该博主网名“行某某某”，自我
简介为“以思考为引擎，以乐观为燃料的修理
工”，目前拥有粉丝236人，已发布38个视频。

在最近的一个视频里，记者看到，一名

男子选中一辆旧款银色汽车，发现车灯泛
黄，便为其贴上保护膜并进行清洁。随后他
使用喷壶喷洒清洁剂，车灯经处理有一半明
显变亮。视频配文称：“厂里没事干，那咱们
就自己出来找事干，老规矩日行一善，免费

帮他喷一半吧……”
记者看到，这些视频中，有的是帮车主

喷漆，有的是帮车主处理车漆的涂层等，有
的配文称“路边随机挑选一部陌生人的车
辆，免费修大灯”。

自称“日行一善”随机维修路边车辆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刘闽华 文/图）近日，泉莆高
速交警支队依托“全域防控”实战机
制，通过精准研判、快速联动、高效
拦截，成功查获一起未成年人无证
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10日上午，值班民警通过集成
指挥平台，接收到一条由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下发的重要预警信息：一
辆小型普通客车涉嫌非法拼车包车
及超员载客，正行驶在泉莆高支辖
区内。支队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组织专人对该车辆轨迹、驾乘人员
信息展开深度研判。民警研判发现，
该车辆驾驶人还可能存在“未成年
人无证驾驶”的重大嫌疑。当天10时
8分，泉州二大队岵山中队执勤警力
在泉南高速永春收费站出口，将目
标车辆截停检查。

经执勤民警现场核查，确认驾
驶人张某系 2007 年 10 月 12 日出
生，确为未成年人，且未取得任何机
动车驾驶资格。车上另载有4名同龄
人，均为未成年人。张某自称驾驶技
术来源于“网络视频学习”和“观察
他人驾车”，未接受过正规驾驶培

训，对交通法规、车辆操作规范及高
速驾驶风险毫无认知。当天因原定
聘请的司机临时失约，为不耽误前
往永春参加表演，他心存侥幸，擅自
驾驶母亲名下车辆，搭载同伴冒险
驶入高速。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后续将
联动属地交警及家长开展警示教
育，通过“以案说法”让未成年人深
刻认识无证驾驶、违法进入高速的
危害，同时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
责任，管好车辆、管好子女，从源头
防范此类危险行为。

高速交警提醒，家长需强化监
护责任：务必妥善保管车辆钥匙，坚
决杜绝将车辆交由未取得驾驶证的
未成年人驾驶；要定期向子女普及
交通安全法规，结合典型案例讲解
高速驾驶、无证驾驶的严重后果，提
升孩子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

未成年人应增强法治意识：驾驶
机动车需具备合法资格并掌握专业技
能，网络视频、他人示范无法替代正规
培训，切勿模仿危险行为；要充分认识
到高速路面车速快、车流密，未成年人
驾驶车辆应对突发情况能力不足，一
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伤亡。

无证驾车上高速
司机竟还未成年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雯 通
讯员林君）为解决特殊群体“办证
难”的问题，日前，泉港公安主动将
窗口前移，由户籍民警携带专业设
备上门，为辖区两名行动不便的居
民办理了居民身份证。

近日，后龙派出所接到辖区居
民陈先生求助称，其因身患疾病行
动不便，无法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
后龙派出所在了解他的实际困难
后，提出可以上门办理。

9月 8日，户籍民警携带相机、
电脑及指纹采集设备来到陈先生家
中。采集照片时，民警细心地帮助陈
先生调整角度和姿势，多次尝试后
终于获得符合条件的照片。随后，民
警耐心地帮其完成指纹录入等各项
办证流程，并顺利为其办理了身份

证申领手续。
无独有偶。日前，涂岭派出所民

警在走访中了解到，辖区内有位老人
因行动不便，一直未能补办身份证，
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进一步核
实情况后，9月8日，社区民警与户籍
民警携带相关设备前往老人家中。在
民警的细致工作和家属的积极配合
下，很快便顺利完成全部办证流程。
临走前，民警告诉老人，等身份证办
好后，会第一时间送证上门。民警的
贴心服务让老人一家倍感温暖。

市民行动不便 民警上门办证

街头免费修车 行善还是引流
律师：未经同意维修涉嫌侵权，存在法律风险

免费喷漆、免费修灯……近日，市民徐先生向本社 24 小时热线
96339 反映，有自称在晋江的网络博主发布多段“日行一善”视频，其
随机挑选路边车辆提供免费维修服务。这一行为迅速引发热议，有人
点赞称其热心公益，也有人质疑实为博取流量。律师则指出，未经车
主同意的维修行为，不仅涉嫌侵权，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法律纠纷。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未经允许维修他人车辆，是否合法？记者
就此咨询了北京市炜衡（泉州）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温惠阳律师。温律师指出，该行为核
心问题在于未经车主同意，涉嫌侵犯车主的
财产权，属于无权处分。车辆是车主的合法财
产，其维修、处置等权利属于车主。未经车主
明确同意，擅自对车辆进行维修，侵犯了车主
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视频发布者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引流”
而非纯粹为车主利益，这难以被认定为“为他
人利益”。况且，车主并未提出维修需求，甚至
可能因车辆破损程度轻微而不愿维修。擅自
维修很可能违反车主的真实意愿。

那么，若车主不认可这样修车或者认为

反而修坏了，责任如何分担？温律师介绍，车
主不认可维修行为本身，维修方需承担侵权
责任。车主有权要求其将车辆恢复原状（如
可能），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如车辆无法
使用期间的交通费、评估费等）。如果无法恢
复原状，应折价赔偿。

温律师对视频发布者（维修方）的建议
是：在维修前，必须找到车主并获得其明确、
自愿的同意，最好有书面或视频记录；明确
告知风险，向车主清晰说明维修方案、可能
的风险以及免费的性质，避免事后纠纷；购
买保险，考虑购买相关责任保险，以应对可
能发生的维修事故或纠纷；规范操作，确保
维修过程专业、规范，使用合格配件，避免因

操作不当导致二次损坏。
万一被“免费修车”了，温律师建议车主

及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拍照、录像记录车
辆原始状态和维修后的状态；立即与维修方
取得联系，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接受、拒绝
或质疑维修质量）；如果认为维修造成了损
坏或价值减损，可寻求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
评估鉴定；若协商无果，可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或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要求维
修方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

“此类‘街头随机免费维修’行为看似公
益，实则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和社会争议。其

‘引流’目的可能掩盖了潜在的侵权本质，公众
应理性看待，切勿盲目模仿。”温律师提醒道。

律师：维修行为涉嫌侵权 车主有权追责

“行某某某”的这种行为，引发了争议。
有些网友在其视频留言表示，“行某某

某”是在做好事。有的车主看到是免费的，甚
至要开车给他修，并问他在哪里，他回复说
在“晋江”。

然而，更多的网友对其行为提出疑问。
有网友指出维修方式存在技术缺陷，如未
喷底漆可能导致掉漆，“行某某某”回复称

“条件有限，比较粗糙”。不少网友追问：
“车主知情吗？”该博主表示：“看到视频他

就知道了。”还有人认为只修一半反而影响
美观。

一些市民推测，该博主实则是通过此类
内容吸引关注，为其修车店引流。记者注意
到，其视频中也包含室内修车内容。

行为引发争议 动机与效果受质疑

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被查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被查

未经车主同意的维修行为未经车主同意的维修行为，，不仅涉嫌侵权不仅涉嫌侵权，，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法律纠纷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法律纠纷。。（（CFPCFP 供图供图））


